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

赴國外學校學習學生返國後列抵學分作業規定 

114 年 08 月 29 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1. 本作業規定依教育部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與「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

外學歷採認辦法」訂定之。 

2. 學生依本作業規定赴國外學校學習，並於返國後申請列抵學分，國外學校應為當地國政

府權責機關承認之正式學校（而非語言學校等）。 

3. 學生經學校核准後（參與經學校推薦之交換學生計畫），始得申請免休學赴國外學校學

習；核准出國修習學校課程以二次為限（寒暑假不在此限），每次以一學期為原則，總計

不得超過二學期，並列入修業年限計算。 

學生未經學校核准赴國外學校學習，應以學年為單位，向學校提出休學。 

4. 學生應提供「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證明影本（含中文譯本）」

及「國外學歷修業起迄期間之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」，以及其他與列抵學分

與成績登錄相關之佐證資料（例如課堂筆記、網路選修紀錄、課程內容說明等），向學校

申請相關科目列抵學分及成績登錄。教務處於初審後，提請校長召開「學生學習評量工

作小組」會議審查認定之，並依審查結果辦理後續作業。 

學生返國後需於新學年(期)開學日前兩週備妥資料提出申請，以利學校進行審查及列抵

學分作業；學生於開學日後學校列抵學分作業完成前，仍應到班上課。 

5. 學生在國外所修之科目，經本校「學生學習評量工作小組」審查符合採認時課程綱要之

規定，始得列抵學分。另學校得依學生學習內容、時數、評量方式及表現成就等，視需

要另行辦理測驗，經測驗及格者，始得列抵學分。 

學生經測驗及格列抵學分，不得以測驗成績不佳為由撤銷列抵學分之申請。 

6. 列抵學分數原則如下： 

原修習科目學分數（修習節數/時數）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學分數者，得以校內課程

計畫科目學分數列抵。 

原修習科目學分數（修習節數/時數）小於本校課程計畫學分數者，得經測驗及格或補修

學分數後，以校內課程計畫科目學分數列抵。 

7. 列抵學分之成績登錄原則如下： 

原成績採百分制者，得經工作小組審查成績與校內成績性質相等者，直接以原成績登

錄。 

原成績非採百分制者，得經工作小組審查原成績對應百分制成績，於適當範圍內折算為

百分制成績後登錄。 

學生經測驗及格，以測驗所得成績登錄。 

 



8. 學生免休學赴國外學校學習，經學校完成審查及列抵學分作業後，如有依採認時課程綱

要規定應修習而未修習之科目，包含必修與選修科目，應申請補修，始能達到課程綱要

所定畢業條件。 

學生申請補修，應依本校「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實施要點」辦理。 

學校完成審查及列抵學分作業後，學生於各該學年度取得之學年總學分數（包括暑期補

修取得之學分數），未達該學年度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，得於新學年開學前申請重

讀。 

9. 以國外修習科目於本校列抵學分者，不論列抵學分數多少，均不得參加本校繁星推薦入

學管道；其成績不列入畢業獎項評比。 

10.學生免休學赴國外學校學習，應完成註冊手續並繳交本校之就學費用，包括學費（若符

合免學費補助資格則免繳）、雜費、實習實驗費、團體保險費、家長會費；其他代辦費與

代收代付費依實際使用情況繳交。 

學生未升級而選擇重讀，不得再領取同一年段之補助。 

11.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